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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總局自行研究推廣成效報告撰寫規範

一、封面：應書名「研究題目」「研究單位」、「研究人員」、「研究年月」並請

加註本局LOGO (如附表六之1)。

二、研究案件成果報告內容，需包括下列項目

(一)年度研究推廣成效報告提要表(格式如附表六之2)

(二)目錄(格式如附表六之3)

(三)內容：應包括緒論（推廣動機與目的、推廣方法與流程、推廣範圍與限制）

、研究主題推廣現況、研究推廣具體成效、結論與建議、參考書目

及附錄等。

二、打字編印注意事項

(一)版面配置原則：以A4直向橫書為主，「單頁」右邊2.0cm，左邊2.5cm。

「雙頁」右邊2.5cm，左邊2.0cm。上下邊界2.0cm格式設定。

(二)裝訂邊「邊界」2.5cm；外邊「邊界」2.0cm。

(三)標題字型為18號標楷體，行高為固定行高25pt，段落間距與前段距離6pt與

後段距離0pt。

(四)內文字型為14號標楷體，段落間距與前段距離0pt與後段距離

0pt，行高為固定行高25pt。

(五)本文中可使用彩色並附上重要之圖、表或照片輔助說明，以圖名在下，表

頭在上方式，其編號以阿拉伯數字流水號為之，例如表1、表2，圖1、圖2。

(六)各章、節、段、項編號：連同標題以不超過四級為原則，依序為一、（一）

、1、（1），第四級以下再有列舉必要時，以甲、（甲）或圓點代之。

(七)頁碼編寫：報告內容至附錄部分請以阿拉伯數字1.2.3.……順序標在每頁

下方中央。

(八)推廣成效報告書（含附件，不含封面、封底及目次頁）原則不超過100頁。

(九)電子檔格式：報告內容應整併為單一檔案，Word及PDF各1式。

附表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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